
乐山市金口河区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位

布设论证项目询价公告

为进一步完善我区声环境质量监测体系，规范开展已划

定声环境功能区范围内监测点位布设论证工作，科学合理布

设噪声监测点位，确保点位具备代表性、规范性、稳定性，

满足日常环境监管及监测工作需要。现就本项目采用询价方

式采购技术服务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报价，现

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乐山市金口河区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位布设论证项目

二、采购内容

1. 收集金口河区已划定声环境功能区成果、国土空间规

划、建成区现状、用地布局、交通路网、人口分布、噪声源、

敏感点等基础资料；

2. 开展全域现场踏勘，结合现有功能区边界，开展监测

点位选址、布设、优化论证，确保点位覆盖 1 类、2 类、3

类、4a 类等声环境功能区，点位符合规范要求；

3. 严格按照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‑ 2008）、

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》（HJ 640

‑ 2012）、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 15190‑

2014）开展点位论证；



4. 编制《乐山市金口河区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位布设论

证报告》，明确点位布设依据、点位清单、经纬度、布设示

意图、论证结论等；

5. 组织专家评审，根据意见修改完善报告，配合采购人

完成成果备案、公示、上报等工作；

6. 提供后续技术答疑、资料归档等配套服务。

三、报价单位资格要求

1．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．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．具备生态环境咨询、环境监测、环境规划相关技术

服务能力，近 3 年具有县级及以上声环境监测点位论证、噪

声相关技术服务业绩；项目负责人具备环境相关专业中级及

以上职称；

4．具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；

5．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

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；

6．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，不得分包、转包。

四、商务要求

1.最高限价：10 万元（报价高于等于最高限价均不接

受）。为总价包干，包含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点位核查论

证、报告编制、专家评审、成果报批、税费等全部费用。

2.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工作，

提交正式论证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。

3.成果交付：正式报批报告及相关图表附件等，报告文



档 4 套及电子 U 盘 1 套。

6.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，经专家

评审通过后支付剩余的 70%。

五、报价须提交的资料

1. 报价函（一次性总价包干报价）；

2. 营业执照、信用查询截图；

3. 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、技术人员配置；

4. 类似项目业绩合同复印件；

5. 点位布设论证实施方案、质量保障、服务承诺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有报价意向的单位自 2026 年 6 月 26 日 0 时起至 2026

年 7 月 2 日 24 时止，将资料提交至乐山市金口河生态环境

局。

注：报价文件，密封盖章，封面注明项目名称、供应商

名称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单位名称：乐山市金口河生态环境局

单位地址：乐山市金口河区滨河路四段 133 号 1002 室

联系人：陈女士

电话：0833－2551860

乐山市金口河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6 月 25 日


